新疆境内旅游合同

（电子版）

甲方（旅游者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旅行社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乙双方就甲方参加由乙方组织的本次旅游的有关事项经平等协商，自愿签定本旅游合同。此合同仅限在新疆境内旅游时使用。

一、内容与标准：
	甲方同行人员
	共     人
	旅游线路
	

	出发及散团时间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在          集合出发；      年    月    日在
         散团，共计    天    晚。（包括在途时间，不足24小时按1天计算）

	主要游览点

或行程表

（可另附行程表）
	

	
	

	
	

	
	

	旅游车型
	国产系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口系列             

	住宿标准

（多于3晚可另附附件说明）
	第一晚：房间标准为       星级            房间；

第二晚：房间标准为       星级            房间；

第三晚：房间标准为       星级            房间；

	用餐次数及标准
	早餐   次，标准为    元/餐，正餐   次，标准    元/餐

	旅游费用及

支付办法
	本次旅游费用：成人        元/人，小孩        元/人。

合计人民币     元（大写金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）。

合同签定后，游客应支付全款。（网上参团的游客签订旅游合同需要交200元/人的订金，余款出发前付清）
发票或收据票号：            （发票和收据需盖旅行社财务专用章）。

	门票
	
	缆车或区间车
	
	游船
	
	其他
	

	导游
	
	是否同意拚团
	
	旅游购物安排
	         次/日

	旅游意外险
	否□，购□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（需将参加旅游人的姓名、性别及身份证号提供给乙方。）

	备注
	


二、违约责任：

1、乙方应按对外宣传资料及《旅游行程表》安排旅游线路及游览景点，不得擅自增减。由于天气、交通堵塞等原因，在行程中景点数量不变的情况下，乙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机动调整游览点先后顺序，但应当事先明确告知游客，征得游客的同意。

2、由于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，乙方应退还未发生费用，减去有关退票损失费，应协助游客尽可能减少费用开支。不负违约责任，但应及时通知甲方，并提供相关证明。任意扩大损失，由扩大方自负责任。乙方可在征求全体游客书面意见后变更行程、游览项目、接待标准，节省的费用退还甲方，超出的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3、甲方在旅游行程期间自动离团及不游景点、不用餐，旅行社不退费用。
4、因合同一方违约造成不能成行的，违约方应当提前三天通知对方，并承担已发生的费用，否则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对方支付旅游合同总价10%的违约金。涉及航空、陆运、水运的票务损失问题，参照有关部门现行条款补偿损失。双方也可另外约定一方违约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          元。

三、争议解决方式：

1、合同订立后，双方不得随意取消，一方违约后，对方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损失扩大，任意扩大损失，由扩大方自负责任。

2、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甲方可向有管辖权的旅游执法机构（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）投诉；也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四、此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。

甲方（代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签约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签约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